
安 老 事 務 委 員 會 第 六 十 六 次 會 議  
新 聞 摘 要  

 

  安 老 事 務 委 員 會 (下 稱 “ 委 員 會 ＂ )今 日 (二 零 一 一 年 三 月

十 日 ) 舉 行 了 第 六 十 六 次 會 議 ， 在 會 議 上 政 府 向 委 員 會 簡 介 了

2011-12 年 度 財 政 預 算 案 的 相 關 措 施 。  

 

安 老 服 務  

 

 委 員 會 歡 迎 財 政 預 算 案 所 提 各 項 改 善 安 老 服 務 的 新 措 施 ， 包

括 增 撥 經 常 開 支 約 1 億 3,100 萬 元 ， 增 加 共 約 1  300 個 資 助

安 老 宿 位；4,000 萬 元，提 高「 改 善 買 位 計 劃 」下 甲 一 級 宿 位

的 資 助 額 ， 讓 有 關 的 私 營 安 老 院 舍 能 為 院 友 安 排 物 理 治 療 及

康 復 訓 練；4,500 萬 元，增 加 向 津 助 安 老 院 舍 及 買 位 院 舍 發 放

的「 照 顧 癡 呆 症 患 者 補 助 金 」及「 療 養 院 照 顧 補 助 金 」，和 首

次 向 日 間 護 理 中 心 /單 位 發 放「 照 顧 癡 呆 症 患 者 補 助 金 」；7,600

萬 元，提 供 1  500 個「 改 善 家 居 及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」名 額 及 185

個 長 者 日 間 護 理 服 務 名 額 ； 以 及 1 億 4,800 萬 元 ， 於 二 零 一

一 至 一 二 年 內 將 「 離 院 長 者 綜 合 支 援 計 劃 」 的 服 務 範 圍 由 現

時 的 三 區 （ 觀 塘 、 葵 青 和 屯 門 ） 擴 展 至 全 港 各 區 ， 並 將 服 務

常 規 化 。  

委 員 會 認 為 上 述 措 施 有 助 回 應 在 人 口 老 化 的 趨 勢 下 長 者 對 資

助 住 宿 和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持 續 增 長 的 需 求 ， 並 進 一 步 提 升 安 老

服 務 的 質 素 。 委 員 會 尤 其 歡 迎 各 項 支 援 長 者 居 家 安 老 的 新 措

施 ， 即 大 幅 增 加 「 改 善 家 居 及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」 名 額 及 全 面 實

施「 離 院 長 者 綜 合 支 援 計 劃 」。事 實 上，委 員 會 正 進 行 顧 問 研

究 ， 探 討 如 何 加 強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以 更 適 切 地 照 顧 長 者 ； 今 年

稍 後 時 間 會 有 研 究 結 果 。  

 

 

 

醫 療  

 
 委 員 會 欣 悉 政 府 在 2011-12 年 度 把 衞 生 方 面 的 經 常 開 支 進 一

步 增 加 至 399 億 元，佔 政 府 經 常 開 支 約 16.5%，比 2010-11 年

度 的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9%增 加 的 撥 款，包 括 增 撥 經 常 撥 款 予 醫 院

管 理 局 ， 以 應 付 新 增 需 求 和 推 行 新 措 施 及 持 續 推 行 的 措 施 ，

當 中 包 括 把 老 人 精 神 科 外 展 服 務 擴 展 至 另 外 約 80 間 安 老 院

舍 。 政 府 會 在 2011-12 年 度 撥 出 約 1.12 億 元 ， 繼 續 為 長 者 推



行 疫 苗 注 射 計 劃，為 65 歲 或 以 上 長 者 免 費 或 提 供 資 助 接 種 肺

炎 球 菌 及 季 節 性 流 感 疫 苗 。  

 

(a)  長 者 醫 療 券  
 

 委 員 會 歡 迎 當 局 因 應 中 期 檢 討 結 果 ， 提 出 延 續 及 加 強 長 者 醫

療 券 試 驗 計 劃 的 建 議 。 委 員 會 欣 悉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2011-12 年

度 財 政 預 算 案 內 預 留 10 億 元 延 續 這 項 計 劃 。  

委 員 會 歡 迎 將 試 驗 計 劃 由 二 零 一 二 年 一 月 一 日 起 延 長 三 年 的

建 議 。 並 支 持 將 醫 療 券 金 額 ， 由 每 年 每 位 合 資 格 長 者 250 元

增 加 至 500 元 。  

委 員 會 同 意 試 驗 計 劃 可 鼓 勵 長 者 在 鄰 近 社 區 使 用 私 營 基 層 醫

療 服 務 。 委 員 會 亦 認 為 當 局 推 動 長 者 健 康 檢 查 服 務 ， 以 加 強

對 長 者 的 預 防 護 理 ， 可 進 一 步 促 進 長 者 健 康 。  

委 員 會 知 悉 當 局 會 強 化 試 驗 計 劃 的 運 作 安 排 ， 包 括 加 強 監 察

醫 療 券 的 使 用 情 況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b) 控 煙  
 

 委 員 會 知 悉 政 府 一 貫 採 取 循 序 漸 進 及 多 管 齊 下 的 方 式 推 行 控

煙 政 策 ， 通 過 宣 傳 、 教 育 、 立 法 、 執 法 、 徵 稅 、 推 廣 戒 煙 等

措 施 ， 以 鼓 勵 市 民 不 吸 煙 、 減 少 煙 草 的 廣 泛 使 用 和 盡 量 減 低

二 手 煙 對 市 民 的 影 響 。 委 員 會 明 白 到 為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， 政 府

建 議 把 每 支 香 煙 的 煙 草 稅 調 高 五 角 ， 並 按 同 等 比 例 提 高 其 他

煙 草 產 品 的 稅 率 。 委 員 會 歡 迎 政 府 大 幅 投 放 資 源 以 提 供 及 推

廣 戒 煙 服 務 ， 尤 其 是 加 強 社 區 團 體 所 提 供 的 免 費 戒 煙 服 務 。  

 
社 會 保 障  

 

 委 員 會 歡 迎 財 政 預 算 案 建 議 讓 留 在 社 區 生 活 的 綜 合 社 會 保 障

援 助 （ 綜 援 ） 長 者 也 能 受 惠 於 社 區 生 活 補 助 金 ， 以 及 把 補 助

金 金 額 上 調 至 每 月 250 元 的 建 議 。 委 員 會 認 為 有 關 措 施 能 為

綜 援 長 者 留 在 社 區 生 活 提 供 更 有 利 的 條 件 。  

 

 



 委 員 會 亦 歡 迎 向 領 取 綜 援 、 高 齡 津 貼 及 傷 殘 津 貼 的 人 士 發 放

額 外 津 貼 的 措 施 ， 認 為 建 議 有 助 紓 緩 受 惠 長 者 面 對 通 脹 和 消

費 價 格 上 升 的 壓 力 。  

 
 

*         *          *          *                    


